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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达拉特旗分局关于

内蒙古安特威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锅炉

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内蒙古安特威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内蒙古蒙亨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安特威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锅炉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属于未批先建项目，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批即擅自开工建设，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你单位必须增强守法意识，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该项目位于达拉特旗经济开发区内蒙古安特威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内。2013年9月16日原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达拉特旗益达聚鑫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防水卷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鄂环评字﹝2013﹞328号），设计年产500万m2SBS防水卷材生产线1条和年产500万m2高分子防水卷材生产线1条；2015年8月24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内蒙古安特威盾防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取得原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变更项目名称的函》（鄂环函﹝2015﹞144号）；2015年12月8日原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内蒙古安特威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防水卷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通知》（鄂环监字﹝2015﹞12号）；2019年9月18日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内蒙古安特威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防水卷材项目（500万可高分子防水卷材生产线）固休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收意见的通知》（鄂环监字﹝2019﹞147号）；2019年9月25日，企业完成废气、废水、噪声部分的自主验收。
2022年1月25日，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内蒙古安特威盾防水科技有限公司防水材料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鄂环审字﹝2022﹞22号），设计年产1000万m2高分子自粘胶膜生产线1条和年产10000吨防水涂料生产线1条。该项目正在建设。

本项目将原有的1台3t/h燃煤锅炉技改为1台3.4t/h燃气锅炉（导热油炉），新增2台（1用1备）2.88t/h燃气冷凝模块炉用于办公楼供暖。项目总投资36.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万元。
《报告表》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 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按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本项目运营期间导热油炉燃烧产生的废气通过一根12m高排气筒排放；燃气冷凝模块炉燃烧产生的废气采用低氮燃烧+1根12m高排气筒排放。采取以上措施后，产生的颗粒物、SO2、NOx、林格曼黑度等排放浓度须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燃气锅炉标准限值要求。

2.强化废水处理与回用。项目运营期产生的锅炉排污水与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排放至园区污水处理厂，不得外排。
3.应采取妥善控制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4.妥善处置各类固体废弃物。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废导热油更换后直接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不在场内暂存。
5.你公司须强化环境风险防范，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须与主体工程一起按照安全生产要求设计，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达拉特旗大队和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生态环境管理办公室）负责对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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